
 

 

 

 

自然人 2023.07 

 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之應告知事項 

 

親愛的客戶 您好： 

感謝您(簡稱甲方)與本公司(簡稱乙方)簽訂「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以下簡稱「契約」），委託

本公司提供有價證券之投資研究分析或建議服務。 

敬請詳閱與您權益相關之注意事項，完整內容可參見契約範本，若您有所疑問，請逕洽本公司服

務人員： 

一、請務必於簽訂契約三日前，完成下列文件內容之審閱，同意且確認相關約定條款： 

 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檔案下載) 

 顧問外國有價證券投資人須知(檔案下載) 

 

二、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說明： 

1. 甲方同意乙方提供甲方資料(包括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姓名/機構名稱)委請永

豐金證券協助辨識甲方身分，以確認甲方是否為永豐金證券客戶及同意乙方取得永豐金證券提

供之電子交易憑證有效性之驗證碼，乙方於必要時，接受永豐金證券之需要，協助甲方辨識其

為乙方之有效客戶。 

2. 存續期間 

研報會員-契約之存續期間自雙方簽署日起有效期間為一年。除任一方於契約到期日之三十日

前，通知他方不再續約外，期滿將自動續約一年，爾後亦同。 

訂閱會員-其存續期間依增補契約「會員顧問服務訂閱一覽」之雙方約定為準。 

3. 顧問報酬與費用之給付 

(1)乙方同意就其提供甲方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未逾越其提供永豐金證券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者，對甲方不收取顧問報酬與費用。若未來乙方提供之研究分析意見或建議，逾越乙方與

永豐金證券所簽訂證券投資顧問委任契約議定之範圍時，須經甲方申請及簽署增補契約生

效後，始得向甲方收取增補顧問費用及提供須付費之服務內容。 

(2)本契約費用不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 

4. 契約之終止 

本契約於下列任一情事發生時終止之： 

(1)當事人任何一方以書面/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終止本契約者。 

(2)任何一方有重大違反本契約之情事，經他方書面/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限期

改善，違約之一方無正當理由而不改善者。 

(3)甲方非為永豐金證券之客戶時。 

有上述第二款之情形時，得終止契約之一方應於事實發生或知悉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傳真

/電子郵件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他方，並在送達他方後翌日起契約終止。 

5. 契約終止之效果-退費原則 

https://scm.sinotrade.com.tw/Maintain/DocFile/sinopacMemberAgreementTemp.pdf
https://scm.sinotrade.com.tw/Maintain/DocFile/SinopacI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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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雙方依契約第二條第(二)項約定簽署之增補契約外，契約終止後，不問終止原因為何，甲

方不得要求乙方退費。 

依本契約第二條第(二)項約定簽署增補契約提供須付費之服務內容者： 

(1)乙方按尚未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期間計算應退還金額。 

(2)甲方係以信用卡支付顧問報酬者，僅得以信用卡辦理退費，即將該金額退回甲方之信用卡

帳上。 

(3)若逾金流業者所設定之信用卡退款期限，則乙方得將退款金額匯至甲方本人帳戶。 

6. 契約之變更 

因法令變更而應修訂本契約之內容時，甲方同意乙方得逕行修訂本契約並於網站公告修訂內

容，乙方無須另行通知甲方。除前述情形外，本契約得經雙方書面合意修訂之。 

7. 重要事項變更之通知及其方式 

甲方基本資料發生變更時，應儘速逕以書面方式通知乙方，並配合提供相關文件。甲方未通

知者，不得以其變更對抗乙方。 

 

三、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 

您同意本公司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目的，得依「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證券期貨業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及「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之規定，進行以下措施： 

1. 本公司發現您為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

者，本公司有權對您拒絕業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本契約而無須另通知您。 

2. 本公司定期或認為必要時要求您配合本公司提供審查所需之必要資料，或請您對本合約之交

易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進行說明，若您不願配合者，本公司有權對您暫時停止本合約，或

暫時停止或終止各項業務關係。 

 

四、爭議處理及合意管轄約定： 

1. 凡因本契約所生爭議，甲方得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乙方提出申訴

(聯絡方式：電話：02-2361-0868)。 

2. 甲方如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金融消費者，甲方依前項向乙方提出申訴後，如乙方未於

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妥適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覆甲方，或甲方不接受乙方之處理

結果時，甲方得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調處或評議。 

3. 甲乙雙方如因本契約而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